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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

社會福利資助政策檢討

目的

本文件旨在闡述政府就福利服務未來的營辦和撥款方

法所提出的建議，並徵詢委員對這些建議的意見。

背景

2 . 相信委員都清楚這個課題已討論了多年。早於一九九

四年，政府已委託顧問檢討資助制度。政府同意顧問在撥款

安排上所提出的建議，但這項建議卻受到福利界反對，因此

政府必須另行研究其他方案。我們在一九九九年四月開始設

立了服務表現監察系統，現正分期實行。

問題

3 . 政府和市民都認為有必要把有限的資源投放於協助有

殷切需要的市民，並因應社會不斷轉變的需求而提供服務。

由於現行的資源編配機制，主要是以一些僵化甚至過時的規

劃標準作為依據，因此，上述目標能否達到，也難以確定。

現行的資助制度 重監控資源的投入，以致非政府機構未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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靈活運用所得資源，阻礙他們提高效率和發揮創意，而且所

涉及的行政程序亦過於繁複。此外，尤其在把服務成效與資

助撥款掛 方面，要評定和衡量服務成效亦有一定困難。同

時，有關福利服務的問責和成本效益等問題，已日漸受到關

注，這亦是我們不容忽視的。

已展開的改變措施

《津貼及服務協議》／服務質素標準

服務表現監察制度

4 . 為了更明確界定政府 (作為撥款者 )和非政府機構 (作為

服務營辦者 )各自的角色、職責和期望，我們在今年較早時

實施了若干《津貼及服務協議》與服務質素標準。《津貼及

服務協議》訂明所提供服務的目標和性質、服務成果指標和

撥款安排，而服務質素標準則列明服務單位應有的政策、程

序及做法，以便為受助人提供優質服務。這些協議和標準會

續步在整個福利界實施，並會成為推展下述建議措施的基

礎。在受資助機構的合作下，社會福利署 (社署 )已為各類服

務制訂 19 項服務質素標準，其中五項現已實施，另有五項

會在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實施，而到了二零零一年四月一

日，全部標準都會付諸實施。至於適用於福利界的 108 份

《津貼及服務協議》中，有 35 份已經推行，另有 53 份會在

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或之前推行，其餘則會在二零零零年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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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一日或之前推行。為了提供有效率的優質服務，我們亦已

推行了服務表現監察制度。根據這個制度，各服務單位每年

會進行一次自我評估，而社署則每三年對服務單位進行一次

評估。

進一步的改變建議

5 . 為了促進資助制度的改變，以加強問責、提高效率、

增加服務成效和激發創意，我們建議加強《津貼及服務協

議》的內容，這項安排的重點，是把更具體的中期計劃和全

年服務計劃，與新的整筆撥款資助制度掛 。

6 . 我們會為每個服務單位制定中期計劃，更清楚列明服

務目標、主要服務範疇、服務表現指標，以及需要達到的服

務質素標準。這些項目會納入《津貼及服務協議》和服務質

素標準的修訂文本。各服務單位每年都需要遞交服務計劃，

闡述如何達到中期計劃所訂目標。服務計劃將由委辦服務兼

撥款者 (即政府 )批准，與此同時，服務單位亦會修訂其周年

財政預算。此外，政府和服務單位每年會議定單位所在地區

或服務範疇的服務需求，如有需要，會修訂《津貼及服務協

議》，以確保能夠顧及這些需求。上述程序讓服務單位可通

過重新調撥資源去滿足不斷轉變的需求，而無須動輒要求增

撥資源。

7 . 服務的目標、範疇和緩急次序，都會定期進行檢討，

我們並會不時就某個地區某項服務是否切合市民不斷轉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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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求，去重新評估是否應該繼續提供該項服務。這些工作既

可為往後的中期計劃和全年服務計劃提供依據，也可讓有關

方面因應市民不斷轉變的需要，重新安排和重整服務。我們

預期社署和受資助的非政府機構會定期交換意見，以便在有

任何改變時，可預早知會對方，讓雙方都作好準備。此外，

我們希望任何服務表現不足之處，都能盡早發現，並會給予

服務營辦者足夠機會改善服務，達到所需的標準。鑑於要求

有變，非政府機構所需提供的財務和管理資料將有所不同。

有關資料亦須納入修訂的《津貼及服務協議》內。

8 . 這個做法有下述優點︰

(a ) 更 清 楚 界 定 政 府 與 非 政 府 機 構 各 自 的 工 作 和 責

任，從而促進彼此的溝通和合作，也促使雙方以

一致的務實態度，加強向市民問責；

(b ) 更密切監察服務表現，使服務質素得以提高；

(c ) 更快捷有效地處理表現欠佳的情況，確保公帑運

用得宜，符合成本效益，並可讓市民得到最物有

所值的服務；

(d ) 更靈活運用有限的資源去滿足市民最迫切以及不

斷轉變的需求，並把工作重點放在市民認為最重

要的服務範疇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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撥款

9 . 多年來，政府與非政府機構之間的財務安排，都是以

控制投入的資源為主，但結果證明這種安排極之繁複。我們

需要有所改變，設立更靈活的撥款制度，以反映現今的情

況：監察和評估服務成果／成效顯然是更加重要。非政府機

構近年所提出的論點，也贊成這種轉變。

10 . 我們建議將來改以整筆撥款的方式，向非政府機構提

供資助。此外，我們會放棄控制投入資源的傳統做法，讓非

政府機構可更靈活調配資源。建議的撥款安排須與中期計劃

和全年服務計劃，以及社署根據服務表現監察制度所進行的

評估工作互相配合。至於應採用甚麼準則計算整筆撥款，則

會與福利界磋商。這項新安排既可鼓勵非政府機構有效率地

管理資源，亦有助他們在未來幾年推行措施，達到資源增值

的目標。

未來的考慮因素

11 . 由於須因應環境的轉變而重新安排社會福利服務，各

福利工作人員愈來愈需要具備多方面的才能，以配合服務需

求。現時僵化的員工架構，應由較靈活的架構所取代。非政

府機構在技術援助、向員工傳達各項轉變，以及為配合這些

變動而進行員工培訓等方面，都需要獲得大量協助。同樣，

由於工作性質將有顯 改動，社署也須相應作出重大轉變。

社署打算在二零零零年年初委聘顧問制訂計劃，以輔助各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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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和管理系統的發展，並監控社署和非政府機構的轉變情

況。

重新安排和重整福利服務

12 . 建議中的改變還包括重整服務，為本港的福利服務重

訂營辦方式；有關工作計有現正進行的青少年服務開支範疇

全面檢討、長者日間服務檢討、把安老和康復範疇的日間照

顧及住宿服務合併等。這些工作旨在更妥善地把服務綜合起

來，以更全面、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，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服

務。我們可運用獎券基金的款項去推展這些工作，如果非政

府機構的措施可減省經常開支，更可考慮這個做法。建議的

新制度將有助於推行這些工作，原因是有關方面會定期檢討

和商議新的優先服務項目。這樣，我們便更能善用資源，去

應付新增的需求和顧及亟需提供服務的範疇。

新服務

13 . 我們建議以招標競投的方式，批出還未分配給非政府

機構營辦的服務單位。

招標競投

14 . 相信委員都已知悉，政府最近曾進行招標競投工作，

以便批出新的家居照顧和膳食服務單位。我們認為這個做法

有其優點，但也承認不能在所有福利服務範疇一律採用。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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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認為這個做法除了具備上文第 8 段所述的優點之外，還有

其他好處，包括有利於服務創新、靈活安排、提供以成效／

成果為本的服務、更清楚掌握服務成本的基準，以及使撥款

編配制度更公開、更具透明度。由於現行的資助安排有極多

規限，根據這個安排所提供的服務，與通過招標競投方式批

出的服務，在成本上將有明顯的分別。採用後述做法，可確

保開支合乎經濟效益。

未來路向

15 . 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已在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討

論有關建議。為了推展有關工作，委員會同意成立一個由政

府與福利界代表組成的工作小組，討論和議定實施這些建議

的詳細安排。

生福利局

一九九九年十一月


